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文件
半发人教字〔2008〕14号


关于印发《半导体研究所防暑降温费
发放办法》的通知
所属各有关部门：
现将《半导体研究所防暑降温费发放办法》下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半导体研究所防暑降温费发放办法

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一日
半导体研究所防暑降温费发放办法

根据国管局《转发北京市财政局〈关于调整行政事业单位工作餐等开支标准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国管财字〔2002〕135号），对本所防暑降温费的发放提出以下办法：
    一  发放期间：每年6至9月。

二  发放范围：发放期间在岗的职工（包括项目聘用、博士后）、在学研究生及离休人员。

6至9月期间部分在岗的，按照实际在岗月数发放；无论何种原因未在工作岗位、学习岗位和出境的不发；正在接受各类审查、处分者不发。
已领取后发生不予发放情况的，从日后薪酬中扣回。

三  发放标准：每人每月60元。

四  办理时间：每年6月初。
五  办理办法：在岗职工（包括项目聘用）由各单位统计，博士后、研究生由研究生部统计，离休人员由离退休工作办公室统计，并于每年6月5日前上报人事教育处。
六  本办法由人事教育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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